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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司法控制原则 

刘品新

    传统上，法院的职能问题似乎很明确，基本就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然而，在长期的司法运作过程中，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单一的职能定位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以刑事诉讼为例，法院完全缺席于侦查阶段，

未能对侦查措施实施任何司法控制，造成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种种担忧。假如侦查阶段出现不公正，那么

即便审判阶段再公正，这样的司法公信力究竟有多大的保障？ 

    从司法理念来看，司法控制原则（或司法审查原则）是西方国家司法传统中的"正当程序"观念的自然

延伸。"正当程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

利。后来逐渐扩大其适用范围，要求在剥夺某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陈述意见并得到倾听的

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 

    从欧盟法制现状来看，司法控制原则既在各成员国中具有宪法价值，又是欧盟法的一项法律准则，同

时还规定于《欧洲人权公约》之中。在各国学者们草拟的《刑事大法典》中，它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依

据该原则，必须由一名法官来监督侦查活动的进行，审批各种可能有损个人自由的强制措施，并在有足够

的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决定移送审判；也就是说，在侦查活动中，必须由一名独立的、无偏的"自由法官"实

施司法控制。 

    这一思想在《刑事大法典》第25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依据该条，欧盟的司法控制制度包括如下内

容：（1）对侦查活动实施司法控制的司法官员是名为"自由法官"的独立、无偏的法官，他由各成员国依

照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及其国内法予以任命；（2）自由法官主要负责对审前阶段各种程序的合法性、

正当性以及各种强制措施的合理性、比例性，行使司法控制权，他还可以命令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与决定是

否将案件移送起诉；（3）自由法官开展司法控制原则上采取事先审查的方式，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采

取强制措施后24小时内进行司法审查；（4）自由法官开展司法控制时既要依据《刑事大法典》，也要适

用其国内法；（5）控辩双方对自由法官的各项裁决，均有权提出上诉，上诉方式依国内法确定；（6）在

条件成熟的时候，自由法官制度将发展为审前法庭制度，即由专门设立的审前法庭对侦查措施开展司法控

制。 

    在欧盟成员国，司法控制原则也得到了普遍援用。当然，各成员国现行制度略有不同，实施司法控制

的法官也不一定称为"自由法官"。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先行拘押由预审法官作出决定，当事人可

以对这一决定上诉至上诉法院，而预审法官的正式侦查活动则由上诉法院审查起诉庭加以监督和控制。在

比利时，预审法官设于一审法院内，他是为预审调查的目的而被特别任命的，任务是指挥预审调查，不能

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决。在德国，自由法官要对逮捕、羁押等措施进行审查，嫌疑人或被告人对于检

察官或司法警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强制侦查措施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对于法官许可采用的强制侦查措

施只能向法院提出申诉。奥地利1873年《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侦查法官"制度，侦查法官是各法院有资

格开展调查事务的法官，其主要职能是确保初查程序在司法控制下进行，特别是负责各种强制措施的审

查。在希腊，各种强制性侦查措施都是由侦查法官在取得起诉检察官同意的条件下作出的，只有极少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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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可以由侦查官员（治安官员与警官）决定，但被告人对此可以诉诸司法委员会进行审查。在爱尔

兰，通常地区法院与巡回法院都可以对强制性措施（财产保全措施除外）进行司法审查，控辩双方对此有

异议的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在荷兰，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自由法官这一角色，但在司法实践中

治安法官或预审法官负责对侦查措施进行司法审查。在英国，有关对强制措施实施司法控制的法律非常复

杂，治安法官、郡司法长官（法官）或内务大臣都有可能对某些侦查措施开展司法审查，这体现了该国所

遵循的"在侦查活动中采取强制措施，通常需要某种外部机关、主要是司法机关的审批"的总原则。 

    当然，目前在瑞典、芬兰两国尚不存在典型的司法控制制度。在瑞典，近十年来检察官的地位获得了

极大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自由法官，因为自由法官所作的决定在瑞典就是由检察官做出的。鉴

于瑞典检察官在侦查这个初步阶段处于中立地位，常有人将其比喻为侦查法官。而在芬兰，现在警察有权

独立决定是否逮捕某人，因此芬兰许多专家建议修改国内法，依照《刑事大法典》的要求设置自由法官来

监管和控制侦查活动。 

    综上可见，无论是在欧盟的法院机构，还是在其成员国，由法官对侦查实施控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无论这个法官被称作自由法官、预审法官、侦查法官，还是治安法官等，他同人们所熟悉的审判法官相

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在于都扮演着社会的中立力量，不同点在于他行使的是司法控制权，

而审判法官拥有审判权。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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